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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专业、学制、名额 

音乐学      （共 47 名） 

音乐学        （五年制；15 名） 

音乐教育      （四年制；30 名） 

乐器修造艺术  （四年制； 2 名）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共 22 名） 

作曲          （五年制；15 名） 

民族音乐作曲  （五年制； 5 名） 

视唱练耳      （四年制； 2 名） 

 

音乐表演    （共 245 名） 

指挥          （五年制；6 名） 

歌剧音乐指导  （五年制；2 名） 

声乐演唱      【五年制；37 名：美声演唱 20 名、民声演唱 12 名、少数民族声乐演唱 5 名（限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少数民族地区）】 

钢琴演奏      （四年制；18 名） 

现代器乐演奏  （四年制；20 名：爵士钢琴 2 名、爵士萨克斯 2 名、爵士小号/爵士长号 3 名、

爵士吉他 2 名、爵士贝斯 1 名、管风琴 2 名、电子管风琴 3 名、手风琴 3 名、

古典吉他 2 名） 

打击乐演奏    （四年制；12 名：西洋打击乐 6 名、中国打击乐 4 名、流行打击乐 2 名） 

管弦乐器演奏  （四年制；81 名：小提琴 17 名、中提琴 9 名、大提琴 9 名、低音提琴 6 名、竖

琴 2 名、单簧管 4 名、双簧管 4 名、大管 4 名、长笛 6 名、萨克斯管 2 名、小

号 5 名、圆号 6 名、长号 5 名、大号 2 名） 

中国乐器演奏  （四年制；49 名：笛 4 名、笙 3 名、唢呐 3 名、扬琴 3 名、柳琴 2 名、中阮 3 名、

琵琶 5 名、筝 4 名、古琴 2 名、二胡 13 名、板胡 1 名、大提琴 3 名、低音提

琴 3 名） 

音乐戏剧表演  （四年制；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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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艺术      （共 75 名） 

音乐设计与制作  （四年制；15 名） 

多媒体艺术设计  （四年制；中外合作项目—戏剧与影视学类；50 名） 

音乐与传媒      （四年制；中外合作项目—戏剧与影视学类；10 名） 

 

数字媒体艺术  （共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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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办法  

我院招生报考只采用网上报名方式，不接受现场报名。 

一、 报名网址：https://zsbm.shcmusic.edu.cn 

二、 报名及初试缴费时间：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 月 7 日 

三、 网上报名步骤：注册->报考须知->基本信息->证件照片上传->报考材料上传->联系方式->报考专

业->报名信息确认->报名缴费（初试费） 

四、 报考费用：初试费 100 元、复试费 200 元。 

★ 网上报名时只缴纳初试费，复试费根据考程安排另行至报考系统支付。 

★ 现有报考缴费系统只支持银联通道，请使用带有      标志并开通网上支付功能的银行卡缴

费。 

报考提示： 

★ 考生必须按报考系统中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凡因不按要求填报，网报信息误填、

错填，填报虚假信息，未完成报考缴费，未在规定时间下载打印考试材料等原因造成不能考试或

影响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 需报考双专业的考生请自行登陆招办官网（https://jwc.shcmusic.edu.cn）下载并查阅《2022

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日程安排表（简版）》。若有不能协调的考试科目冲突，请勿兼报两个

专业，坚持报名后果自负，报名费不予退还。 

各专业所列考试科目均为必考科目，有以下考试科目时间冲突情况可做协调： 

1. 报考两个专业的面试科目与面试科目时间冲突； 

2. 报考两个专业的面试科目与笔试科目时间冲突； 

3. 《乐理》、《视唱练耳》科目考试时间冲突，考生须至高等级考场参加考试，考试成绩同时记

为所报两个专业的考试成绩；考试时间不冲突时，必须参加所有科目、所有等级考试，成绩

不作代入处理。【乐理、视唱练耳考试等级分类详阅《2022 年上海音乐学院本科艺术类招生

专业目录及考试大纲》】。 

★ 按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我院在省级专业统考合格考生范围内组织校考。考生所报专业属省级专

业统考涉及的，考生须获得省级专业统考相应专业合格证或合格证明；省级专业统考未涉及或不

要求的专业，考生可直接参加校考。所有考生均须按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办要求参加考生

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艺术类高考报名。具体报考政策及办法请考生自行向本人所属省（直

辖市、自治区）招生办咨询。 

★ 考生所交报考材料及报考费，无论录取与否，概不退还。 

https://zsbm.shcmusi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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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相关事宜 

一、 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音乐表演、录音艺术（多媒体艺术设计方向）、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初

试采用在线拍摄、在线提交考试视频的方式进行，考试须知、视频拍摄参考图示及考试平台操

作手册等考试材料预计将于 2022 年 1 月 7 日在招办官网（https://jwc.shcmusic.edu.cn）公布。 

二、 线下到校考试所需材料下载打印：考生可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起登录报考系统自行下载并打印

校考专业准考证、《2022 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考生手册》等考试材料。 

三、 声乐演唱招考方向、音乐戏剧表演招考方向的考生须进行身高和声带检查。 

四、 各专业（含招考方向）的具体考试内容详见《2022 年上海音乐学院本科艺术类招生专业目录及

考试大纲》。 

 

 

专业成绩要求 

一、 专业成绩合格分数线为 75 分。音乐表演专业（指挥、歌剧音乐指导方向除外）的专业成绩为其

复试“专业能力测试”成绩。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音乐表演专业（限指挥、歌剧音乐指导方向）的专业成绩为其校考各科目加权成绩。 

二、 音乐表演专业（指挥、歌剧音乐指导方向除外）的专业成绩排名在专业组招生计划数前 50%（四

舍五入）的考生，可享受专业基础科目（乐理、视唱练耳）成绩合格标准（乐理 60 分、视唱练

耳 50 分）降低政策。降分额依据专业排名确定，两科目最高可共降 50 分（音乐戏剧表演方向

可降 25 分），每一名次降分额扣减 2 分。 

三、 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录音艺术、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音乐表演专业（限指挥、歌剧

音乐指导方向）的专业成绩排名在专业组招生计划数内的考生无校考科目单科成绩合格要求，

排名在专业组招生计划数外的考生仍须符合各校考科目单科成绩合格要求。  

 

 

专业成绩结果公布 

一、 专业成绩预计将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布，考生可登录报考系统查询本人专业成绩、专业排名

及各专业合格考生名单，并自行打印专业考试合格证（文考证）。 

二、 学院根据专业成绩由高到低排名发放专业考试合格证，合格人数不超过各专业组招生计划数的

1.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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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考试 

凡专业合格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至有关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办办理文化高考报考及志愿填

报手续，按当地规定科目参加统一考试。我院文理兼收，选考科目不限。考生高考外语语种不限，但

入学后外语课程均使用英语教学。 

 

 

录取原则  

一、 专业成绩合格的考生须参加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我院作为教育部

批准的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自主划定高考文化课最低录取分数线。2022 年起我校自划线将

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逐步提高至各省（区、市）普通类专业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具体自

划线说明预计于 7 月初在招办官网进行公布。 

二、 以下专业对考生高考外语单科有成绩合格要求（以 150 分满分计）：音乐学专业不低于 60 分，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录音艺术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不低于 50 分。上述各专业成绩排

名在专业组招生计划数前 50%（四舍五入，各组最多不超过 20 名）的考生，可享受高考外语成

绩合格标准降低政策。降分额依据排名确定，最高可降 20 分，每一名次降分额扣减 1 分。 

三、 音乐学专业、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音乐表演专业按专业成绩由高到低排名择优录取。 

四、 录音艺术专业以折算总分（专业成绩和高考文化成绩各占 90%和 10%）由高到低排名择优录取。

折算公式如下： 

       折算总分=（ 

专业成绩 

×90%  ＋ 

高考文化成绩 

×10%）×1000 

专业满分 高考文化满分 

五、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以折算总分（专业成绩和高考文化成绩各占 80%和 20%）由高到低排名择优

录取。折算公式如下： 

     折算总分=（ 

专业成绩 

×80%   ＋ 

高考文化成绩 

×20%）×1000 

专业满分 高考文化满分 

六、 在各专业录取原则基础上，若遇专业成绩或“折算总分”相同且同分人数大于剩余计划数的，

则依次、逐项比较专业成绩、高考文化成绩总分、语文、外语、数学单科成绩，择优录取。其

中高考文化成绩总分折算成 750 分制。语文、外语、数学单科成绩均折算成 150 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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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地区、台湾省及华侨考生须知 

一、 港澳地区考生身份证件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和香港或澳门居

民身份证。 

二、 台湾地区考生身份证件指《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和在台湾居住的

有效身份证明。 

三、 华侨考生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简章》规定的相关报

名条件，持中国护照及所在国绿卡参加报名、考试。 

四、 考生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之内。 

五、 港澳台侨考生可直接享受乐理、视唱练耳科目成绩合格标准降低政策，两科目可共降 50 分（音

乐戏剧表演方向可降 25 分）。 

六、 港澳台侨考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规定的时间，

自行至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生办公室所设报名点报名，参加统一文化课考试，简称“联招考试”。 

 

 

其他事宜 

一、 入学后进行健康和身份复查，如发现不适合学习的疾病、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有关手续不全等弄

虚作假行为的，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随时发现、查实，随时处理。 

二、 所有专业的学费收费标准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三、 学生毕业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就业。 

 

 

招办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汾阳路 20 号，上海音乐学院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4310421，64316349 

邮政编码：200031 

学校网址：http://www.shcmusic.edu.cn 

招办网址：http://jwc.shcmusic.edu.cn 

电子信箱：zb@shcmusic.edu.cn 

 

http://www.shcmusic.edu.cn/

